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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加拉太書（7）繼續講述保羅向加拉太信徒講述有關律法與信心的真理 

（加 3:13-25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 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加拉太書 3:7-12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 
加拉太書 3:7-12 繼續講述保羅向加拉太信徒講述有關“得救乃靠信心而並非靠守律法”的真

理。 
 
猶太基督徒認為，外邦人必須先成為猶太人才能成為基督徒。為了揭露這個錯誤論點，保羅

指出：真正亞伯拉罕的子孫是那些有信心的，而不是靠守律法稱義的人；亞伯拉罕本人就是

因信稱義的。每一個時代的信徒，不管是什麽國籍，都分享了亞伯拉罕的福分。這對我們是

一個安慰的應許、一份偉大的産業，更是屬靈生命得以成長的穩固基礎。 
 
保羅引用舊約駁斥猶太基督徒，證明律法不能使人稱義或得救，只能定人的罪。申命記 27:26
記載：“不堅守遵行這律法言語的，必受咒詛！”即便只是違反一條律法，也會帶來刑罰。

由於每一個人都曾違反律法，所以每一個人都被定罪。律法不能撤銷人的罪。羅馬書 3:20-24
記載：“所以凡有血氣的，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，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但

如今，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，有律法和先知為證：就是神的義，因信耶穌基督加

給一切相信的人，並沒有分別。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榮耀；如今卻蒙神的恩典，

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地稱義。”當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祂就承受了罪的咒詛，免

去了我們的刑罰，只要信靠耶穌，我們就能得救。歌羅西書 1:20-23 記載：“既然藉著他在十

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藉著他叫萬有─無論是地上的、天上的─都與自己和好了。

你們從前與神隔絕，因著惡行，心裏與他為敵。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們與自

己和好，都成了聖潔，沒有瑕疵，無可責備，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。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

恆心，根基穩固，堅定不移，不至被引動失去（原文是離開）福音的盼望。這福音就是你們

所聽過的，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（原文是凡受造的），我─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。” 
 
要憑藉自己的能力成為義人是徒勞的。你有良好的願望，諸如“下一次我要做得好一些”、

“我再也不會這樣做了”，但是往往都以失敗告終。保羅引用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書 2:4 的

宣告“惟義人因信得生。”指出信徒應該信靠神，相信神為我們提供消除罪的方法，靠著神

所賜的能力過每一天的生活，我們就可以打破這必敗的定律。 
 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加拉太書 3 章剩下的內容。 
 
加拉太書 3:13 記載：“基督既為我們受（原文是成）了咒詛，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；

因為經上記著：‘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。’” 
 
摩西律法定我們有罪，就像前面說的，我們不會因遵守律法而得到獎賞，反而只要犯了其中

一條，就要被定罪。基督把我們從摩西律法的刑罰中救出來，祂是怎麽做到的呢？祂“為我

們受了咒詛”，基督承擔了罪的刑罰。“因為經上記著：‘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。’”

這句話引自舊約聖經，這節經文顯得更重要。一般情況下，以色列民並沒有把掛在木頭上當



 

2 

 

作公開處死的方式，他們是用石頭打死的方式處以死刑，可能因為當地到處都是石頭。以色

列的死刑是用石頭打死，而不是吊死。申命記 21:22-23 記載：“人若犯該死的罪，被治死了，

你將他掛在木頭上，他的屍首不可留在木頭上過夜，必要當日將他葬埋，免得玷污了耶和華

─你神所賜你為業之地。因為被掛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詛的。”也就是說，如果人犯了可怕

的罪，要被石頭打死，他的屍首要被掛在樹上示眾，但不能過夜。原因是被掛的人是在神面

前受咒詛的，會玷污了耶和華神所賜為業之地。 
 
保羅說：“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”，基督什麽時候成為咒詛？是在祂道成肉身的時候成為

咒詛的嗎？不是。根據路加福音 1:35 的記載，基督降生時被稱為“聖者”。基督是在兩約之

間的靜默時期成為咒詛的嗎？也不是。路加福音 2:52 說：“神和人喜愛他的心，都一齊增長。”

耶穌是在宣教的時候成為咒詛的嗎？更不是！在祂宣教的時候，天父說：“這是我的愛子，

我所喜悅的。”那麽，耶穌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成為咒詛的嗎？是的。但留意，不是在十字架

上的前三個小時，因為當祂奉獻自己時，祂仍是毫無瑕疵的。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最後三

個小時為我們受了咒詛，就在那時，神定意將祂壓傷、使祂受苦，以祂為贖罪祭。這是以賽

亞書 53:10 所清晰預言的。“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。”此節中的“木頭”原文是“木

頭、木材、樹木”的意思。基督被掛在木頭上，這是多麽强烈的對比呀！祂走向十字架，十

字架是祂死亡的木頭，卻成為你我的生命之樹。 
 
加拉太書 3:14 記載：“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，使我們因信得著

所應許的聖靈。” 
 
以色列遵行律法已有一千五百年了，還是沒有得到。在使徒行傳 15 章所記載的耶路撒冷大會

議上，彼得說得很實在：“我們和我們的祖先都不能遵行律法，為什麽還要叫那些外邦人行

律法呢？假如我們都作不到，他們也作不到！”基督代替了我們，我們才能得到律法永遠不

能給的恩典。聖靈是恩典時代的特別禮物。 
 
加拉太書 3:15 記載：“弟兄們，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：雖然是人的文約，若已經立定了，就

沒有能廢棄或加增的。” 
 
如果你跟人定了約，一年之後想毀約，那是不可以的，因為約一旦訂立，就具有效力。 
 
加拉太書 3:16 記載：“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。神並不是說‘眾子孫’，指

著許多人，乃是說‘你那一個子孫’，指著一個人，就是基督。” 
 
創世記 22:18 記載：“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，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。”神呼召

亞伯拉罕，應許人會因他得福，神藉著耶穌基督道成肉身，並出自亞伯拉罕的後裔使世人蒙

福，是這位基督把救恩帶給世人。“子孫”特指是基督。在約翰福音 8:56 基督說：“你們的

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見了就快樂。” 
 
加拉太書 3:17 記載：“我是這麽說，神預先所立的約，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後的律法廢掉，

叫應許歸於虛空。” 
 
神與亞伯拉罕立約，應許萬民必因他得福，在四百三十年以後神才頒布律法制度，但神對亞

伯拉罕的應許沒有改變，神絕不食言。創世記 13:16-17 記載神應許亞伯拉罕說：“我也要使

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，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才能數算你的後裔。你起來，縱橫

走遍這地，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。”神應驗了祂的應許，藉著亞伯拉罕的後裔成為以色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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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，經過好幾代，這個應許從以撒的後裔，直到主耶穌基督，也就是加拉太書 3:16 所說的“子

孫”。神也應許亞伯拉罕，萬國必因他得福。在這世上，惟一的福就是基督。你可能從鄰居、

工作或教會得不到神所應許的福氣，其實世人不能給你福氣；但神已經把主耶穌基督賜給了

你，那就是最好的福！那是神所賜至高無上的禮物！神應許凡信基督的人都能得救。 
 
加拉太書 3:18 記載：“因為承受産業，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應許；但神是憑著應許把産業

賜給亞伯拉罕。” 
 
有關基督的應許，早在摩西律法之前就有了。從那時一直延續這個應許，可見應許與律法無

關。問題來了：為什麽要有律法呢？律法的意義又是什麽？不要以為保羅輕視律法，他反而

想幫助人瞭解律法的目的。他嚴肅地、完全、完整地解釋律法。他指出律法是神所定的規則，

但你我卻很難達到。請看保羅談律法的目的。 
 
加拉太書 3:19-20 記載：“這樣說來，律法是為什麽有的呢？原是為過犯添上的，等候那蒙應

許的子孫來到，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的。但中保本不是為一面作的；神卻是一位。” 
 
那麽，律法的目的何在呢？律法是在神應許救恩之後，為了使人知罪而頒布的。當那位應許

的後裔來到，律法就完成了責任。律法是通過中間人摩西頒布給以色列人，神應許亞伯拉罕

的時候卻是直接的，沒有用中間人。 
 
加拉太書 3:21 記載：“這樣，律法是與神的應許反對嗎？斷乎不是！若曾傳一個能叫人得生

的律法，義就誠然本乎律法了。” 
 
律法是否取消或代替了應許？斷乎不是！若罪人可以按神的要求守全部律法，救恩就應該憑

守律法而得了。神若可以用較低廉的代價達到相同的效果，衪就不會差遣衪的獨生愛子到世

上來，為罪人捨命了。但律法有時間和人的見證，證明律法不能拯救罪人，意思就是律法受

限制，因為肉體軟弱。羅馬書 8:3-4 記載：“律法既因肉體軟弱，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

己的兒子，成為罪身的形狀，作了贖罪祭，在肉體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

隨從肉體、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。”律法的功用只是讓人看見自己沒有指望，並且讓人深切

感到救恩只能是神白白的恩典。 
 
加拉太書 3:22 記載：“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裏，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，歸給那信的

人。” 
 
律法會帶來死。以西結書 18:20 記載：“惟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”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裏，

因此所有人都會死。我們需要生命，律法卻帶來死，這是律法所能作的事。不管你犯了多大

的罪，只要是罪，就要死。有學者說：“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犯人認罪，但我必須認罪。”

他承認犯罪是人的本性，我們都是罪人，都要承受罪的刑罰。罪的刑罰就是死。讓我舉個例

子來解釋重點在罪的事實，而不在罪的等級。有三個人站在二十四層樓高的屋頂上，管理員

警告他們，說：“小心，再往前跨一步就會摔下去，那可是會沒命的。”其中一個說：“管

理員老愛嚇人，我才不相信跨出去就會死。”於是他故意走到大樓邊緣、往前跨。當他掉到

十樓，有人從窗外看到，問他：“老兄，好玩嗎？”他說：“還不錯。”但他一倒地就死了。

管理員說得沒錯，這人死了。另外一個聽到管理員的警告、心裏害怕，便往樓梯跑，一不小

心滑倒了，從樓頂摔下去，也死了。第三個人被歹徒從樓上丟下去，也死了。這三個人都違

反了地心吸力，當然會死。這就是事實，不是罪的層次；他們都因為越過界限、違反了地心

吸力而死。那麽讓他們掉在地上的地心吸力能給他們生命嗎？不能。摩西律法不能給你生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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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你違反自然法則、死後這法則也不能給你生命一樣。你不能像電影倒帶那樣將情況翻轉，

從馬路回到大樓頂上重新活著。只要有罪、就必然會死。定罪的律法沒有彈性、不容改變、

沒有寬容。神說：“惟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”神對在伊甸園裏的亞當、夏娃說：“只是分

別善惡樹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！”在出埃及記 34:7 神說：“必追討

他的罪，”因此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在律法下必定要死，律法要把我們處死。在哥林多後書 3:7
保羅說這是“屬死的職事”。律法定我們有罪。律法能帶來生命嗎？不能。就像人從高樓摔

死，不能復活一樣。律法的目的不是帶來生命，而是要顯明在神面前，我們都是罪人。“聖

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裏，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，歸給那信的人。”這是驚人的宣告。 
 
加拉太書 3:23 記載：“但這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，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將

來的真道顯明出來。” 
 
這裏的信是指基督徒的信。這是一個新時代，開始於主耶穌的死、埋葬、復活、升天，以及

五旬節福音的傳講。在此之前，猶太人好像在監獄或拘留所被看守一樣。他們被律法的要求

圈起來，並且由於他們不能滿足律法的要求，所以便受到限制，不能來到得救恩的信心之路。

在律法以下的人因而受局限，直至福音宣布那榮耀的信息：人可以從律法的轄制中得釋放。 
 
加拉太書 3:24 記載：“這樣，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，引我們到基督那裏，使我們因信稱義。” 
 
這是很重要的經文，保羅清楚地指出摩西律法不能救人。羅馬書 4:5 說：“惟有不做工的，

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，他的信就算為義。”神不要人靠著善行得救。在以賽亞書 64:6，神說

我們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。神不要我們守律法，律法不能救人，只能定罪；律法使人知

道自己是罪人。律法不能除罪，而是顯出有罪，因為罪已經在那裏了。人是醜陋、頑梗不化

的罪人。我們都知道鏡子能顯出我們的臉髒了，但鏡子不能幫我們擦臉。可是今天有許多人

還在用律法的鏡子擦臉，以為律法可以除罪。神的話就是鏡子，顯出我們是誰，我們都是罪

人，虧缺了神的榮耀。只有主耶穌基督的寶血能洗淨我們的罪。律法證明我們有罪，律法不

能使你成聖。正如保羅在羅馬書 3:19 所說，律法是要“塞住各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

審判之下。”保羅說：“這樣，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，”這是什麽意思呢？請聽保羅繼續

解釋： 
 
加拉太書 3:25 記載：“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，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。” 
 
“訓蒙的師傅”，原文不是指一般的老師；在保羅的時代，這是指羅馬家庭中的一份子。羅

馬帝國裏有一半人是奴隸。大戶人家讓奴隸照顧小孩。當小孩一出生，就有一個專職的僕人

或奴隸照顧孩子長大。到小孩念書時，僕人要牽著小孩的手帶去上學。孩子漸漸長大，僕人

要把孩子送到學校去。保羅說律法就是我們訓蒙的師傅，律法說：“小傢伙！我不能為你再

作什麽了，現在要把你帶到基督的十字架前，你是迷失的，你需要救主。”律法的目的是要

把人帶到基督面前，而不是讓人抬頭挺胸地靠著律法四處遊走。你不能完全遵行律法，因為

你根本做不到。 
 
律法被形容為孩童的監護人，或訓蒙的師傅。這說法强調教導的概念；律法的教導關乎神的

聖潔、人的罪、贖罪的需要。律法是師傅，但一旦接受了對基督的信，信主的猶太人便不再

在律法以下了。外邦人如加拉太信徒豈不是更不在律法之下嗎？他們根本從未在這師傅的監

督之下！人並不是因律法稱義的；對於那些得稱為義的人，律法並不是生活的準則，那只能

顯明人的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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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 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 


